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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员办执行增值税“先征后返”（简

称“退税”）政策已有十多年，并

形成了一套程序严谨、执法规范、监督

有力的审批工作体系。实践使我们认

识到，要真正做好增值税“先征后返”

工作，关键是要坚持 “一二一”。

把握一个前提：以 “法” 为规

1.保证企业“依法纳税”。依法纳

税是企业享受该优惠政策的前提，这

里不仅指企业应该依法纳税，更重要

的是指专员办作为退税审批机关，必

须在掌握必要资料，能够确定企业依

法纳税的情况下才能给其办理退税，

即专员办在为每一个企业退税审批之

前，必须保证企业交易真实、按期纳

税、足额纳税，不偷逃税款，也不缴过

头税。对因税务机关的因素导致企业

没有按照税法规定正常纳税的，专员

办还要结合税收征管质量检查进行必

要处理。

2.专员办要“依法退税”。专员办

作为财政部派出机构，在财政部授权

范围内从事退税审批工作，必须以部

授权文件及退税相关文件作为依据，

严格审批。具体说，一是制定退税日常

审批程序、退税举报受理机制和退税

争议解决机制，做到有章可循；二是工

作安排必须坚持责权统一、互有牵制，

做到协调运转、廉洁高效；三是强化服

务意识、公开相关信息、依法行政，做

到公正透明。

抓住两个重点：

先征后返和跟踪问效

1.先征后返。一是只能对企业已

入库税款办理退税，不能直接按照企

业能够享受的返还税额对企业实行免

征，即不能以免代退。二是坚持先征后

返并不等于直接将企业已经入库的税

款作为计算返还税额的依据，要视具

体情况，区别对待。如果专员办核定的

退付期应缴税金大于企业退付期实际

缴纳税金，则企业少缴税款，形成欠

缴，专员办在责成税务机关补征退付

期税款的同时，只按企业原自主缴纳

税金计算返还税额，对查补税款不返

还。如果企业退付期实际缴纳税金大

于专员办核定的退付期应缴税金，则

企业缴了过头税，此时专员办在退税

审批中只能以企业应缴税金计算应返

还税额，对超过当期实现应缴税金部

分，不享受退税优惠政策，因此而多留

抵的进项税在以后也不予抵扣。

2.跟踪问效。一是建立跟踪问效

企业的选择制度。在制定年度工作计

划中要按照企业上年的经营情况、退

税资金量以及企业所处的发展期等因

素确定当年跟踪问效的重点企业，并

根据年内退税变化情况适当予以调整。

二是建立企业大额退税资金使用的反

馈制度。退税资金使用量大，并且企业

处于搬迁期、改造期等投资关键期时，

退税企业要将退税资金的使用情况及

时反馈到专员办，以便专员办实时管

理。三是建立对同类退税企业退税资

金使用效益的综合调研制度。每隔一

定时期应对享受退税的同类企业进行

调研，在掌握退税资金使用是否符合

规定的同时，重点关注该项优惠政策

对这类企业发展的贡献以及税收优惠

政策类型的合理性等，为改进税收优

惠方式提供参考。

做好一个保障：加强协调和监管

增值税“先征后返”的整个实施过

程涉及财政、税务、国库和企业多个方

面，专员办作为退税的审批机关，必须

做好协调监管。对财政部门要对其初

审情况及资金的退库到位情况进行监

督；对税务部门要结合退税中涉及凭

证反映的税收征管质量问题进行监督；

对国库要对其退税程序办理情况进行

监督；对企业则要在广泛宣传优惠政

策的同时，对其申报资料的真实性、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这些监管既各

有重点，又相互衔接，协调好彼此的关

系，才能保障退税政策顺利实施。

（作者单位：财政部驻陕西省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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